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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族人生活之山區若遭天災襲擊，日常生活通行之農路亦將隨之中斷，更需要政府持續投入經

費興建及改善。因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原民會及農委會於下一年度重行編列相關修建農路特別預

算，以確實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央政府為照顧原住民族生活，先前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重劃區外緊

急道路設施改善計畫」中，曾於民國 98-100 年度（3 年內），一共協助農委會編列了 80.5 億元

、原民會編列 24.57 億元，以幫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農路改善及維護」。但因其屬於「一次性專

案計畫」，民國 100 年度後，不再續辦，導致將回歸各地政府自行維護農路建設。 

二、行政院原本主張：行政院原民會為了改善原鄉聯外道路暢通性，現已有執行中之「原住

民族集居部落主要聯外道路改善計畫」（民國 96~101 年），可供支應。 

三、但本席「調閱資料」後發現：原民會限於本身經費不足，其 101 年度僅僅編列了 5 億元

預算支應，相較於廣大原住民生活地區，經費遠遠不足。加上若依賴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同

樣亦財政困窘，因此，攸關原住民經濟生命線之農路改善維護經費，有必要仍由中央政府編列「

特別預算」支應。 

四、近年來由於地球環境破壞，極端氣候災害不斷，原住民族生存地區（特別是山區），更

容易受到颱風、豪雨、土石流等災害侵襲，族人日常通行之農路更容易因災害中斷，如 2009 年

重創原住民族生活地區之莫拉克颱風過後，山區族人生命安全飽受威脅，山區交通建設更是中斷

，導致族人生活幾乎停擺，無以為繼。因此，目前更需中央政府重視山區交通建設，尤其是農路

建設。 

五、綜上，建請政府原民會及農委會：重行編列修建農路之「特別預算」，以確實保障原住

民族生命財產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簡東明  孔文吉  廖國棟  鄭天財  林正二 

連署人：黃偉哲  江啟臣  潘維剛  楊瓊瓔  蘇清泉  

徐耀昌  蘇震清  翁重鈞  許忠信  李鴻鈞  

呂學樟  陳鎮湘  李昆澤  蔣乃辛  徐少萍  

呂玉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志雄：（14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黃志雄、陳淑慧、吳育仁、江惠貞、楊玉

欣、蔣乃辛等 25 人，鑒於主計總處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七月份國內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

之十二點九六，大專以上程度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七六，都比整體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三一高出許多

，這項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相當嚴重，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拿不出具體解決之道。爰此建請勞委會

、青輔會、教育部等應與相關部會合作，就現行教育現況、學用落差、職場環境、薪資、職涯輔

導等進行跨部會檢討，整合多方資源，以協助青年就業並順利與職場接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